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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主办券商单方面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通知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艾森博”）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收到持续督导主办券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

“主办券商”）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单方解除与北京艾森博航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主办券商拟单方面解除与公司的持续督导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双方于 2016 年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以下

简称“《督导协议》”），由中信建投推荐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2016 年 5 月 30 日，北京艾森博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督导期间，中信建投已按照规定履行

了持续督导义务。但 ST 艾森博自 2017 年以来，未按协议约定向中信建投支付持续督

导费用。截至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之日，ST 艾森博已累计四年未按协议约定缴纳督导

费用。中信建投于 2021 年 6 月 2 日、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7 月 6 日书面催

告三次后，ST 艾森博仍未缴纳督导费用。中信建投已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向 ST 艾

森博送达《关于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中信建投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

议。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四十三条规

定，主办券商可以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若 ST 艾森博不能按期支付督导费用，将存

在被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公司因无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

险。

二、对公司影响

据《督导指引》第四十八条规定，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满三个月，

公司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其持续督导工作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将根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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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主办券商单方出具的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经全国股转公司出具

的无异议函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单方面解除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协议的通知》。

特此

北京艾森博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3 日


